深圳大学教授、副教授岗位应聘条件
一、深圳大学教授岗位应聘条件

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可以申请应聘教授岗位：

（一）具有高等学校教授任职经历，历年考核合格。

（二）受聘国际高水平大学副教授以上或相当职位。

（三）具有3年以上高等学校副教授任职经历，并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： 

1.一般具有博士学位；

2.具有为本科生、研究生讲授四门课程的能力，教学质量合格；

3.任现职以来，主持省部级以上教学或科研项目，或获得省部级以上教学或科研成果奖励（排名第一）；或主持完成有较大学术影响的自选项目；

4.任现职以来，公开发表或出版具有相应学术或社会影响的论文、著作(教材)、作品（第一作者或通信作者）。

二、深圳大学副教授岗位应聘条件

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可以申请应聘副教授岗位：

（一） 具有高等学校副教授任职经历，考核合格。

（二）一般具有博士学位，具有3年以上高等学校讲师任职经历。任现职以来，为本科生、研究生讲授3门以上课程，教学质量合格，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：

1.主持并完成教学科研项目（市级以上）、重要横向科研项目，并公开发表学术研究成果；

2.公开发表学术研究成果，并取得市级以上教学、科研奖励（排名第一）；

3.公开发表或出版具有相应学术或社会影响的论文、著作(教材)、作品（第一作者或通信作者）。
